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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的通知
交水发〔2014〕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部海事局、救助打捞局、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口航道管理局，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
现将《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
2.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
3.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评分计算方法

交通运输部
2014年5月28日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水运建设市场管理，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规范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是指省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部属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在水运建设市场中从业行为进行的信用评价。
本办法所称部属单位是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救助打捞局、长江航务管理局及长江口航道管理局，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参照部属单位开展评价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运工程设计企业是指具有水运行业设计资质及参与水运工程设计活动并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水运工程施工企业是指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及相关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从业行为是指企业参与依法招标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投标、履约等市场行为。
第四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有效的原则。
第五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全国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和方法；
（二）指导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部属单位的信用评价管理工作；
（三）对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全国汇总评价。
第七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
（二）组织实施所管理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
（三）对所管理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省级综合评价，并将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报交通运输部。
第八条 部属单位对本系统、本单位所管理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信用综合评价，并将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报交通运输部。
第九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实行定期评价和动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定期评价周期为1年，评价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按规定直接进行定级的企业实行动态管理。
第十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内容包括投标行为、履约行为和其他信用行为。
第十一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采用综合评分制，总分为100分。
对企业失信行为按照《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以下简称《评定标准》，见附件1、附件2）进行扣分。
对在抢险救灾、应急保障、国防战备等任务中受到省部级以上行政机关表彰的企业，以及承担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鲁班奖的企业，给予适当加分奖励。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评分计算按照《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评分计算方法》（以下简称《计算方法》，见附件3）执行。
第十二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分为AA、A、B、C、D五个等级，各信用等级对应的企业综合评分X分别为：
AA级：95分≤X≤100分，信用好；
A级：85分≤X＜95分，信用较好；
B级：75分≤X＜85分，信用一般；
C级：60分≤X＜75分，信用较差；
D级：X＜60分，信用差。
信用评价结果实行告知和公示制度。信用评价结果应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网站上公开。
第十三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行为评分的依据为：
（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港航管理部门、部属单位、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等的督查、检查结果或通报、决定等；
（二）招标人、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管理工作中形成的文件；
（三）举报、投诉或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结果；
（四）司法判决、裁定、认定及审计意见等；
（五）省级以上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发布的信息；
（六）其他有关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投标行为由招标人进行评价；履约行为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进行初步评价，对于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自行提供设计、施工的，其履约行为由特许经营权出让人或委托机构进行初步评价；其他信用行为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管理部门（机构）或部属单位进行评价。
各评价人对相应的评价结果负责，并应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被评价人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评价结果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评价人申诉；对申诉处理结果仍有异议的，可按照职责分工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部属单位申诉。
第十五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程序与分工：
（一）投标行为评价。招标人应在签订承包合同后的15日内对参与投标且存在失信行为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并按职责分工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部属单位。
联合体有投标失信行为的，其各方均按同一标准进行评价。
（二）履约行为评价。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结合建设管理工作，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并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的评价结果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管理部门（机构）审核或部属单位。审核完成后，管理部门（机构）将审核结果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期不超过30日。
审核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项目法人（建设单位）作出的履约行为评价进行审核确认，如有调整，必须对调整内容进行说明。
对当年组织交工验收的工程项目，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在交工验收完成后一个月内完成履约行为评价。
联合体有不良履约行为的，其各方均按同一标准进行评价。
（三）其他信用行为评价。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管理部门（机构）或部属单位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管理部门（机构）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的评价结果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四）省级综合评价。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单位根据投标行为、履约行为以及其他信用行为的评价结果，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进行公示、公告。公示期不少于10日。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单位应于每年的3月31日前完成上一年度省级综合评价工作，并于4月15日前将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的评价结果报交通运输部。
（五）全国汇总评价。交通运输部根据省级综合评价结果，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汇总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进行公示、公告。公示期不少于10日。每年的6月30日前完成全国汇总评价工作。
连续两年仅在一个省份或一个部属单位从业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其全国汇总评价等级最高为A级。
第十六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部属单位应当按照《评定标准》，及时将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直接定为D级，并自确定信用等级之日起15日内将评价结果报交通运输部。
在两个以上省份或部属单位信用评价等级为D级的，则该企业全国汇总评价直接定为D级。
对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其定为D级的时限不得低于行政处罚期限。
第十七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对综合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限内向公示部门提出申诉或举报。公示部门收到申诉或举报后，应及时组织核查，在3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诉人或举报人。
第十八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1年，下一年度在该省份或部属单位无信用评价结果的，其在该省份或部属单位信用评价等级可延续1年。延续1年后仍无信用评价结果的，按照初次进入该省份或部属单位确定，但不得高于其在该省份或部属单位原评价等级的上一等级。
第十九条 省级综合评价结果应用于本省行政区域或部属单位内。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初次进入某省份或部属单位从业时，其信用等级按照全国汇总评价结果确定。无全国汇总评价结果，且在其他省份或部属单位无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信用等级可按A级对待；若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可参照相关省份或部属单位信用评价结果确定其信用等级。
第二十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部属单位对评为AA级和连续两年评为A级的水运工程设计、施工企业，可在投标、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对信用评价等级为C级或D级的企业，要加强投标资格审查，并对其履约行为进行重点监管。
第二十一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应按规定及时在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录入和更新企业基本信息，对于未按规定填报、变更信用信息，或填报、变更信用信息存在造假行为的企业，将按照《评定标准》进行扣分。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当建立信用信息管理台帐，按时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信用评价。信用评价工作中不得弄虚作假或以信用评价要挟企业、谋取私利。存在违规行为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单位及其确定的信用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工作管理和监督制度，建立信用信息档案，加强对信用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应当责令相关当事人限期改正。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单位及有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信用评价工作中不得徇私舞弊、以权谋私或弄虚作假。存在违规行为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对部属单位在信用评价中发生的应扣分而不扣分等违规行为，交通运输部责令其纠正，或在全国汇总评价中直接定级。
第二十四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救助打捞局、长江航务管理局应依据本办法制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并报交通运输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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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X交通运输部发布     

image1.png




